
保密承诺书

我方作为竞买人，自愿参与竞买在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韶关市

）（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）公开拍卖的“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分局

罚没电子设备”（下称标的），现我方为保密标的存储的所有信息资料作出

保密承诺如下：

一、我方严格遵守国家相关保密法律法规，履行保密义务。

二、我方不记录、存储、复制标的存储的所有信息资料。

三、我方不以任何方式泄露标的存储的信息资料。

四、我方成交后将标的恢复出厂设置，清除所有信息资料后再进行处置。

五、我方不披露、外传、扩散和非法使用标的存储的信息资料，不利用标的

存储的信息资料做违法、违规不利于他人的行为，不传播不利于他人的谣言。

六、我方如违反上述承诺条款，愿意接受相关各方的处理和索赔。

七、本保密承诺书自签章之日起生效，无失效日期。

保密承诺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
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2025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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